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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勁快」分期貸款優惠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由 2024 年 4 月 29 日起（「推廣期」）。 

2. 實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並已包括手續費全數豁免優惠。實際年利率及每月還款額已約至小數後2個位，

惟適用於個別客戶的實際年利率及每月還款額或有差異。 

3. 客戶之每月底薪必須為最少HK$5,000及在現職機構任職滿3個月。 

4. 所需文件： 

i. 固定收入申請人： 

- 最近 1 個月糧單（完整全頁），或 

- 附有客戶姓名、賬戶號碼及薪酬金額的最近 1 個月銀行結單/存摺（完整全頁） 。 

ii. 非固定收入申請人（包括自僱人士、兼職及佣金收入人士）： 

- 最近的稅單（完整全頁），及 

- 最近 3 個月糧單（完整全頁），或 

- 附有客戶姓名、賬戶號碼及薪酬金額的最近 3 個月銀行結單/存摺（完整全頁）。  

iii. 獨資經營東主或公司合夥人： 

- 公司商業登記證及最近的稅單（完整全頁）。 

5. 若客戶之貸款申請未能符合信貸評分審批要求，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本行」) 仍會按個別情況批核貸款予客戶，惟息率及手續費

可能有所調整。 

6. 貸款額高達申請人每月底薪16倍（最高HK$2,000,000）。最終獲批核之貸款額可達之每月底薪倍數按個別客戶情況而有所調整。 

7. 申請手續及提取貸款手續將於本行收妥所有文件及資料後7個工作天內完成。如客戶申請之貸款額獲得全數批核，本行將不會通

知客戶批核結果，而貸款額將直接存入其指定的銀行賬戶內。 

8. 客戶可於本行網頁                                                          查閱有關提前償還全部貸款的信息。 

9. 本行保留權利批核或拒絕任何貸款申請。本行可決定客戶最終獲批核之貸款額、還款期及息率，並有絕對的自主權。 

10. 資料只供參考，本行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此優惠及/或修改或修訂此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並作出適當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

行所作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借定唔借 ? 還得到先好借 ! 


